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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福國中拒毒盃健康校園籃球邀請賽 

競賽規程 

一、依    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11月 27日北市教體字第 11431159092號函

辦理。 

二、目    的：推動拒毒健康校園相關活動以發揮反毒成效、營造「拒毒健康校園」

並促進校際間籃球技術之交流。 

三、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主辦單位：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六、比賽分組與地點  

（一）本次賽事分組：國中男子組(16 隊)。 

（二）比賽地點：臺北市立興福國中活動中心 3F 室內體育館。 

七、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至 2 月 5 日（星期四）。 

八、參賽對象：以學校為單位，由本校邀請設有籃球重點項目及設有籃球校隊之 16 隊

參加。 

九、參賽資格： 

 (一)學籍：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於代表學校設有學籍，現 

          仍在學者為限。 

 (二)參賽學校應指定公私立綜合醫院檢查，認定性別及身體狀況可參加劇烈運動者 

            （證明書留存學校備查），方可報名參加。 

十、報名人數：每隊職員含領隊、教練、助理教練、隨隊教師、管理或防護員各 1人(共

5人)，球員（含隊長）註冊 15人。每場比賽可由註冊球員中提出正選球員名單（以

12名為限），出場比賽。 

十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16:00 截止。 

十二、報名程序: 

（一） 請依附件報名表填寫上下欄位，輸入完畢後請 E-mail 至 n1067823@ntub.edu.tw 

（二） 未完成以上報名手續，視同未完成報名，不得參加比賽。 

十三、比賽用球：國中聯賽指定用球 Vega。 

十四、賽制： 

以分組循環賽取分組前兩名晉級排名賽，若戰績相同則比較勝分差，各組

分組一進行四強賽，各組分組二進行五至八名排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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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賽程公佈時間： 

      本次賽程公佈時間 11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前公告於本校官方

網頁，請自行上興福國中網站「最新消息」下載，。 

十六、獎勵 

冠軍 亞軍 季軍 

 

獎盃乙座 

 

 

獎盃乙座 

 

 

獎盃乙座 

 

十七、競賽規則 

（一）比賽特別規定 

1、比賽時間應包括 4 節，第 1 節與第 2 節及第 3 節與第 4 節之間，以及每一決

勝期之間，其休息時間為 1 分鐘。中場休息時間為 2 分鐘；第 4 節及決勝期

最後 2 分鐘，球中籃後停錶(含罰球及暫停)，其餘不停錶。本次比賽每節 10

分鐘，決勝期 5 分鐘。 

2、進攻隊必須在 8 秒內過半場，進攻投籃時限為 24 秒。 

3、第 2、3、4 節依紀錄臺顯示之箭頭方向，在中線發球開始比賽。 

4、每 1 節內，每隊隊員侵人與技術犯規累計達 4 次後，自第 5 次犯規起進入

球隊犯規罰責，進行罰球。 

5、球員犯規次數限制為 5 次。 

6、本比賽為了避免賽程延誤，停錶時機: (1.)各場比賽第 4 節及決勝期最後 2

分鐘停錶。(2.)全場的暫停及罰球停錶，其餘比賽時間皆不停錶。 

7、各隊於比賽前 20 分鐘提出 12 位出場球員名單，並繳交蓋有 114 學年度第

一學期註冊戳章之學生證或學籍資料表正本以備查驗。無學生證或未蓋註

冊戳章或無學籍資料表正本者以身分證或健保卡證明身分，否則不得出場

比賽。 

8、一隊在比賽球場上準備比賽的球員不足 5 人時，比賽不得開始。某隊不足

5 人時，裁判應了解是否有任何不可預期的狀況，以致延誤。若球隊能說

明延誤之原因，則不應被判技術犯規。反之，若球隊未能說明延誤之原

因，則應判技術犯規或沒收該場比賽。 

9、球隊至少球衣必須兩套。依賽程表排名在前的球隊，必須穿著淺色球衣並

坐記錄臺（面向球場）左邊，賽程表排名在後的球隊，必須穿著深色球衣

並坐記錄臺（面向球場）右邊。 

（二）本比賽除特別規定外，悉適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國際籃球規

則。 

十八、申訴 

（一）有關球員資格問題，應於賽前或事實發生時提出；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

題，應依據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則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由領隊或

教練簽章後，向大會提出；不得以口頭提出，未依規定提出時，不予受

理。 



3 

 

（三）有關競賽爭議或違規等事項，由審判委員會審議處分之，決議後乃為最後

之決定，不得再提出上訴。 

（四）比賽進行中，任何人員均不得向裁判人員質詢，如當面對裁判質詢，除不

予受理外並視情節輕重，提交大會仲裁。 

十九、附則 

（一）該場比賽開賽時，必須要有教練或球隊職員到場方可比賽；比賽前 20 分鐘

至記錄臺報到，填寫出場名單並繳交蓋有該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若比賽

時間超過 10 分鐘仍未出場比賽，以棄權論。※註（教練或球隊職員：指大

會秩序冊上經學校提報之球隊職員）。 

（二）參加比賽的學生應攜帶學生證或學籍資料表正本備驗，比賽雙方若要求驗

證請於賽前 10 分鐘至記錄臺申請，比賽開始後除非比賽中冒名上場，否則

不予受理。 

（三）所有參賽隊伍在每一場次比賽中均能展現積極拼搏之意志，發揮運動家精

神；違反者將嚴予糾正並檢討改進。 

（四）啦啦隊請盡量統一整齊服裝，不得帶玻璃瓶、鐵罐、鞭炮、鼓、鑼鈸、擴

音器、瓦斯汽笛等發出噪音聲響之器具進場。 

（五）基於防疫以及健康考量，請參賽學校及其他陪同者進入比賽會場前自行體

溫測量，凡體溫超過 38 度 C 或確診病例未痊癒者不得參加比賽。 

（六）協辦學校因場地維護關係，將實施管制。比賽期間請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

具、自行開車者請停放校外收費停車格。 

（七）在競賽場上裁判發現有違反運動精神情事，當場第 1 次以警告方式處理，

再犯則中止比賽，並將此事件提交報告至審判委員會當日完成議處。 

（八）比賽受傷時由本大會協助送醫，配合醫院為萬芳醫院，相關費用由各隊自

理，保留單據可由本次賽事大會承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參賽選手活動意外

險申請理賠，超出承保理賠範圍部份，各隊視情況自行加保，學生活動意

外受傷部份，各隊亦能回各自學校申請學生團體保險。 

二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大會召開會議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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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興福國中拒毒盃健康校園籃球邀請賽 

報名表 

 

一、上下欄位請務必確實輸入完整報名表，經確認無誤後，請用 word 檔 E-mail 至
n1067823@ntub.edu.tw 信箱，主旨寫明為〝校名…拒毒盃報名表〞。。攸關權益，編排賽程及
確認參賽名單後即不得更改。 

二、最多報名 15 名球員，每場比賽可由註冊球員中提出正選球員名單(以 12 名為限)，出場比賽。 

 

 

※教練手機電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校名  校址  電話  

領隊  教練  
助理 

教練 
 

隨隊 

教師 
 管理  

球 衣 
號 碼 

姓   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日期 

年
級 

身高 體重 
緊急聯絡人 

(保險用) 
連絡電話 
(保險用) 

         

         

         

         

         

         

         

         

         

         

         

         

         

         

         


